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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16]81 号）文件及高盐废水处理厂环境影

响报书，应依法开展自行监测、安装或使用监测设备应符合国家

有关环境监测、计量认证规定和技术规范，保障数据合法有效，

保证设备正常运行，妥善保存原始记录，建立准确完整的环境管

理台账，安装在线监测设备的应与环境保护部门联网。 

为落实相关文件要求，高盐废水处理厂按照国家及地方环境

保护法律法规、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，编制企

业污染源自行监测方案，规范开展企业自行监测活动及信息公开，

掌握企业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等情况。 

二、监测依据 

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》（HJ819-2017） 

《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 397-2007） 

《水质采样技术指导》（HJ 494-2009） 

《环境空气手工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 194-2005） 

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918-2002） 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 

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 

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》（试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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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企业基本情况 

基础信息 

企业名称 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（高盐废水处理工

程） 

地址 连云港市徐圩新区诹山路以南、港前大道以

西公用设施用地内 

联系人 耿嘉伟 
联系方式 

（手机） 
15705153637 

所属行业 污水处理 生产周期 连续生产 

概况 

工程规模： 

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高盐废水处理工程项目由江苏方洋

水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，该项目位于连云港市徐圩新区诹山路

以南、港前大道以西，总投资 33600 万元，占地 57.6 亩，设计

污水处理能力 3.75 万 m
3
/d，主要服务于连云港石化有限公司

320 万吨/年轻烃综合加工利用项目、徐圩新区再生水厂。 

工艺简介： 

徐圩新区高盐废水处理厂分为两个处理序列，1.5 万 m³/d

生产污水 RO 浓水处理单元采用“调节池+除硬沉淀池+反硝化

膜池/好氧生物膜池+高效澄清池+耦合臭氧生物膜池”工艺，

2.25万m³/d生产废水RO浓水处理单元采用“调节池+反硝化膜

池/好氧生物膜池+高效澄清池+耦合臭氧生物膜池”工艺，处理

达标后排入达标尾水净化工程进一步生态净化，最终经由深海

排放管道排入自然水体。主要生产产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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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标尾水。 

环评及批复： 

于 2020 年 3 月上报了《徐圩新区高盐废水处理工程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于 2020 年 4 月得到连云港市徐圩新区

环保局《关于对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徐圩新区高盐废水处理

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示范区环审[2020] 4 号） 

可研报告及批复： 

于 2018 年 9 月上报了《徐圩新区高盐废水处理工程可行

性研究报告书》，于 2019 年 1 月取得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

示范区经济发展局批复的《徐圩新区高盐废水处理工程江苏省

投资项目备案证》（示范区经备[2019] 9 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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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监测点位示意图

○无组织废气监测点 F1、F2、F3、F4 

▲ 噪声监测点 N1、N2、N3、N4 

★ 污水处理前 W1 、W2  污水处理后 W3、W4  



 6 

五、自行监测概况 

自行监测方式

（在 []中打 √表

示） 

[ ]手工监测 [ ]自动监测 [√]手工和自动监测

相结合 

手工监测:采用[ ]自承担监测  [√]委托监测 

自动监测:采用[ ]自运维     [√]第三方运维 

自承担监测情况 

（自运维） 

计量检测情况：所有需计量检测设备均已通过

计量所检测，并处于有效期内。 

自行监测人员的数量：5 人 

培训和持证情况：全部持证上岗 

监测场地：配有理化试验室、预处理室、天平

室、高温室、微生物室、比色分析室、仓库等，

基本满足常规监测要求。 

手工监测仪器和设备的配置情况：配有电子分

析天平、紫外分光光度计、通风橱、恒温培养

箱、显微镜、DO 溶氧仪、余氯仪、烘箱、马

弗炉、高压灭菌箱、COD 恒温加热器、pH 计、

真空过滤器、恒温水浴锅、浊度仪、无菌操作

台、冷藏柜。 

 

委托监测情况 

（含第三方运

维） 

委托监测（运维）机构名称：苏州弘佳易环保

科技有限公司 

计量认证情况： 

1.在线仪器均获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发

放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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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监测仪器质量

监督检测中心发放的仪器认证监测； 

3.中环协认证中心出具的中国环境保护

产品认证证书。 

监测能力认定和自动监控运营资质：营业

执照，编号 320594000202106300301. 

人员培训和持证情况：运维人员全部持证

上岗。 

是否签订委托协议：是 

 

未开展自行监测

情况说明 

缺少监测人员[ ]     

缺少资金[ ]     

缺少实验室或相关配备[ ]     

无相关培训机构[ ]     

当地无可委托的社会监测机构[ ]     

认为没必要[ ]     

其它原因[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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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基本控制指标、执行标准及排放限值 

表 6：尾水序列基本控制指标、执行标准及排放限值 

序号 项目 执行标准 限值 

1 挥发酚 GB31570-2015 0.5 

2 氟化物 DB32/929-2020 8 

3 石油类 GB18918-2002 3 

4 总砷 DB32/929-2020 0.3 

5 总磷 DB32/929-2020 0.5 

6 六价铬 DB32/929-2020 0.2 

7 总铜 DB32/929-2020 0.5 

8 硫化物 DB32/929-2020 0.5 

9 总有机碳 DB32/929-2020 20 

10 pH DB32/929-2020 6~9 

11 化学需氧量 DB32/929-2020 50 

12 氰化物 DB32/929-2020 0.2 

13 总镍 DB32/929-2020 0.5 

14 五日生化需氧量 DB32/929-2020 20 

15 总镉 DB32/929-2020 0.1 

16 总氮 DB32/929-2020 15 

17 色度 DB32/929-2020 30 

18 烷基汞 DB32/929-2020 /mg/L 

19 总钒 DB32/929-2020 1 

20 总锌 DB32/929-2020 2 

21 总铬 DB32/929-2020 0.5 

22 悬浮物 GB18918-2002 20 

23 氨氮 DB32/929-2020 5 

24 苯并[a]芘 DB32/929-2020 /mg/L 

25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DB32/929-2020 0.5 

26 总铅 DB32/929-2020 0.5 

27 总汞 DB32/929-2020 0.01 

表 7：循环水序列基本控制指标、执行标准及排放限值 

序号 项目 执行标准 限值 

1 悬浮物 GB18918-2002 20 

2 总锌 DB32/929-2020 2 

3 pH DB32/929-2020 6~9 

4 挥发酚 GB31570-2015 0.5 

5 氟化物（以 F
-
计） DB32/929-2020 8 

6 五日生化需要量 DB32/929-2020 20 

7 总铬 DB32/929-2020 0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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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色度 DB32/929-2020 30 

9 六价铬 DB32/929-2020 0.2 

10 总镍 DB32/929-2020 0.5 

11 化学需氧量 DB32/929-2020 50 

12 总铜 DB32/929-2020 0.5 

13 硫化物 DB32/929-2020 0.5 

14 总砷 DB32/929-2020 0.3 

15 总汞 DB32/929-2020 0.01 

16 总氮（以 N 计） DB32/929-2020 15 

17 总镉 DB32/929-2020 0.1 

18 总有机碳 DB32/929-2020 20 

19 总磷（以 P 计） DB32/929-2020 0.5 

20 石油类 GB18918-2002 3 

21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DB32/929-2020 0.5 

22 氨氮 DB32/929-2020 5 

23 烷基汞 DB32/929-2020 /mg/L 

24 总钒 DB32/929-2020 1 

25 总铅 DB32/929-2020 0.5 

26 总氰化物 DB32/929-2020 0.2 

七、检测点位、项目及频次 

（一） 日检 

表 1 废水监测点位、项目和依据 

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依据 

生产污

水序列 

进水（自动监

测） 
流量、化学需氧量、NH3-N、TP、TN 

环评/排污

许可证 

出水 
pH、水温、流量、SS、COD、TOC、色度、

TP、TN、NH3-N 

环评/排污

许可证 

生产废

水序列 

进水（自动监

测） 
流量、化学需氧量、NH3-N、TP、TN 

环评/排污

许可证 

出水 
pH、水温、流量、SS、COD、色度、TP、

TN、NH3-N 

环评/排污

许可证 

雨水排放口 3# 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流量 
环评/排污

许可证 

雨水排放口 4# 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流量 
环评/排污

许可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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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月检 

表 2 废水及雨水监测点位、项目和依据 

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依据 

生产污水序列出水 
石油类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总汞、总

铬、总镉、六价铬、总砷、总铅 

环评/排污许可证 

生产废水序列出水 
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总汞、总铬、总镉、

六价铬、总砷、总铅 

环评/排污许可证 

雨水排放口 3# pH 值、悬浮物 环评/排污许可证 

雨水排放口 3# pH 值、悬浮物 环评/排污许可证 

（三）季检 

表 3 废水监测点位、项目 

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 依据 

生产污水

序列出水 

挥发酚、硫化物、氰化物、苯、二甲苯、丙烯腈、

甲醛、乙醛、硫酸盐、锰、总钒、浑浊度、烷基

汞、总镍、总铜、总锌、氟化物、苯并[a]芘、

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

环评/排污许可证 

生产废水

序列出水 

石油类、TOC、挥发酚、硫化物、氰化物、苯、

二甲苯、丙烯腈、甲醛、乙醛、硫酸盐、锰、总

钒、浑浊度、烷基汞、总镍、总铜、总锌、氟化

物、苯并[a]芘、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

环评/排污许可证 

 

表 4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、项目 

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依据 

厂界东南西北四个点 等效 A 声级 Leq（A） 环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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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半年检 

表 5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、项目 

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依据 

厂区四周边 NH3、H2S、臭气浓度 环评/排污许可证 

（四）年检 

表 6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位、项目 

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检测频率 依据 

深港河、复堆河 

pH、COD、SS、NH3-N、

TN、TP、石油类、挥发酚、

硫化物、氰化物、苯、二甲

苯、丙烯腈、甲醛、乙醛、

硫酸盐、锰、钒 

每年丰、枯、

平水期至少各

监测一次 

环评 

 

表 7 海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位、项目 

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检测频率 依据 

深海排放口海域 

pH、COD、BOD5、无机氮、

石油类、活性磷酸盐、挥发

性酚、硫化物、氰化物 

每年大潮期、

小潮期至少各

监测一次 

环评 

 

表 8 地下水监测点位、项目和频次 

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依据 

厂区废水池附近 1

个，本项目上下游

各 1 个 

pH、NH3-N、总硬度、高锰酸盐指数、硫酸盐、

溶解性总固体、硝酸盐、亚硝酸盐、总大肠菌群、

钾、钠、钙、镁、碳酸根、碳酸氢根、氟化物、

硫化物、苯、二甲苯、挥发酚、氰化物、锰 

环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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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9 土壤监测点位、项目和频次 

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依据 

厂内点位 
GB36600-2018 中基本项目 

(砷、镉、六价铬、铜、铅、汞、镍) 
环评 

 

表 10 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点位、项目 

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依据 

厂址所在地、厂区下风向 
甲烷、硫化氢、氨、臭氧、臭气

浓度 
环评/排污许可证 

 

八、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 

表 8：采用和样品的保存方法 

序

号 
项目 相关依据 采样容器 

保存方法及保存试

剂用量 

保存

时间 

最低采 

样量（ml） 

备注 

1 PH、色度 GB/T 6920-1986 P 或 G 
/ 

12h 
250 尽量现场

测定 

2 
化学需氧

量 
HJ 828-2017 G  

硫酸酸化，pH≤2 
2dd 

500 / 

3 
五日生化

需氧量 
HJ 505-2009 G 

单独采用， 

注满容器 
12h 

250 / 

4 氨氮 HJ 535-2009 P 或 G 硫酸酸化，pH≤2 24h 250  

5 总磷 GB/T11893-1989 P 或 G 
硫酸或盐酸酸化至

pH≤1，或者冷藏 
24h 

250 空白样 

6 总氮 HJ 636-2012 P 或 G 
硫酸或盐酸酸化至

pH≤2 
24h 

250  

7 硝态氮 

《水和废水监测

分析方法》（第四

版增补版）国家环

保总局（2002 年） 

P 或 G 

盐酸酸化至 pH1~2， 

3d 

250  

8 悬浮物 GB/T 11901-1989 P 或 G / 12h 250  

9 色度 GB/T 11903-1989 P 或 G 
/ 

12h 
250 尽量现场

测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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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
粪大肠菌

群 
HJ/T 347-2007  

单独采样、避光 
8h 

1000  

11 镜检  P 或 G  24h 500  

12 

混合液污

泥浓度 

（MLSS） 

《水和废水监测

分析方法》（第四

版增补版）国家环

保总局（2002 年） 

P 或 G 

/ 

24h 

500  

13 

混合液挥

发性悬浮

固体浓度

（MLVSS

） 

《水和废水监测

分析方法》（第四

版增补版）国家环

保总局（2002 年） 

P 或 G 

/ 

24h 

500  

14 氰化物 HJ 484-2009 P 或 G 
NaOH 调节至

pH≥9,1~5 度冷藏 
7d 

250  

15 
溶解性总

固体 
GB/T 5750.4-2006 P 或 G 

/ 
3d 

1000  

16 氯化物 GB/T 11896-1989 P 或 G / 1 月 100  

17 总硬度 GB/T 7477-1987 P 或 G 
/ 

12h 
250 尽量现场

测定 

18 
亚硝酸盐

氮 
GB/T 7493-1987 P 或 G 

1~5 度冷藏 
12h 

250  

19 总砷 HJ 694-2014 P 采样瓶至于硝酸中

浸泡 24h，实验水冲

洗，样品采集后采用

滤膜过滤，加入适量

硝酸 

14d 250  

20 总铬 HJ 757-2015 G 15d 250  

21 总汞 HJ694-2014 P 14d 250  

22 总镉 GB 7475-87 P 14d 250  

23 六价铬 GB/T 7467-1987 G NaOH 调节至 pH=8 24h 250  

24 总铅 GB/T 7475-1987 P 采样瓶至于硝酸中

浸泡 24h，实验水冲

洗，样品采集后采用

滤膜过滤，加入适量

硝酸 

14d 250  

25 总镍 GB 11912-1989 P 14d 

250  

26 总铍 HJ 776-2015 P 

取样瓶先硝酸洗后

用水冲干净，采样后

加硫酸至 pH≤2，如

测可溶性，过滤 

14d 

250  

27 总银 HJ 776-2015 P 加硝酸使 pH≤2 14d 250  

28 锰 

GB 11911-89 P 采用瓶硝酸浸泡

24h,采样后加硝酸

至 pH≤2，如测可过

滤态锰，采样后先滤

膜过滤再酸化 

14d 250  

HJ 776-2015 P 14d 

2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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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 钴 HJ 776-2015 P 采样瓶至于硝酸中

浸泡 24h，实验水冲

洗，样品采集后采用

滤膜过滤，加入适量

硝酸 

14d 250  

30 锌 GB/T 7475-1987 P 14d 250  

31 铜 GB/T 7475-1987 P 14d 
250  

32 对二甲苯 HJ 639-2012 G 
4 度保存，充满样品

瓶 
14d 

250  

33 丙烯腈 HJ/T73-2001 P 或 G 
2~5 度保存，充满样

品瓶 
24h 

250  

34 石油类 HJ 637-2012 

G 棕色 

单独采样，不要预

洗，充满，加盐酸

pH≤2，2~5 度冷藏 

3d 1000  

35 动植物油  3d 
1000  

36 苯系物 HJ 639-2012 G 
4 度保存充满样品

瓶 
14d 

250  

37 硫化物 

HJ 824-2017 

P 或 G 

水样加 NaOH 至

PH=9，加入 5%的抗

坏血酸 5ml，饱和

EDTA3ml，滴加饱

和的醋酸锌至胶体

产生，常温避光。 

24h 250  

GB/T 16489-1996 24h 

250  

38 挥发酚 

HJ 503-2009 G 4 度冷藏，加磷酸使

PH=4，加硫酸铜使

之在样品含量为

1g/L 

24h 500  

HJ 825-2017 G 24h 

500 如果样品

中含氧化

剂，加入过

量的氧化

亚铁去除 

 

九、分析方法及仪器信息表 

表 9 检测项目、分析方法及仪器 

序号 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监测仪器 

1 PH 玻璃电极法 GB/T 6920-1986 便携式 ph 计 

2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 HJ 828—2017 / 

3 
五日生化需氧

量 
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-2009 / 

4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-2009 紫外分光光度计 

5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/T11893-1989 紫外分光光度计 

6 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 HJ 636-2012 紫外分光光度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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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

7 硝态氮 紫外分光光度法 

《水和废水监测分析

方法》（第四版增补版）

国家环保总局（2002

年） 

紫外分光光度计 

8 悬浮物 重量法 GB/T 11901-1989 烘箱 

9 色度 铂钴比色法 GB/T 11903-1989 / 

10 粪大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 HJ/T 347-2007 / 

11 镜检 /  显微镜 

12 

混合液污泥浓

度 

（MLSS） 

重量法 

《水和废水监测分析

方法》（第四版增补版）

国家环保总局（2002

年） 

烘箱 

13 

混合液挥发性

悬浮固体浓度

（MLVSS） 

重量法 

《水和废水监测分析

方法》（第四版增补版）

国家环保总局（2002

年） 

烘箱、马弗炉 

14 氰化物 分光光度法 HJ 484-2009 紫外分光光度计 

15 溶解性总固体 重量法 GB/T 5750.4-2006 烘箱 

16 氯化物 水质氯化物的测定硝酸银滴定法 GB/T 11896-1989 / 

17 总硬度 
水质钙和镁总量的测定 EDTA 滴

定法 
GB/T 7477-1987 / 

18 亚硝酸盐氮 
水质亚硝酸盐氮的测定分光光度

法 
GB/T 7493-1987 紫外分光光度计 

19 总砷 原子荧光法 HJ 694-2014 原子荧光光谱仪 

20 总铬 原子吸收法 HJ 757-2015 原子吸收光谱仪 

21 总汞 原子荧光法 HJ694-2014 原子荧光光谱仪 

22 总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5-87 原子吸收光谱仪 

23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/T 7467-1987 紫外分光光度计 

24 总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/T 7475-1987 原子吸收光谱仪 

25 总镍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1912-1989 原子吸收光谱仪 

26 总铍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-2015 
电感耦合等离子

体发射光谱仪 

27 总银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-2015 
电感耦合等离子

体发射光谱仪 

28 锰 

水质铁、锰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

光光度法 
GB 11911-89 原子吸收光谱仪 

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

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
HJ 776-2015 

电感耦合等离子

体发射光谱仪 



 16 

29 钴 
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

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
HJ 776-2015 

电感耦合等离子

体发射光谱仪 

30 锌 
水质铜、锌、铅、镉的测定原子吸

收分光光度法 
GB/T 7475-1987 原子吸收光谱仪 

31 铜 
水质铜、锌、铅、镉的测定原子吸

收分光光度法 
GB/T 7475-1987 原子吸收光谱仪 

32 对二甲苯 
水质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集/

气相色谱-质谱法 
HJ 639-2012 

单四级杆气质连

用仪(GC-MS) +

吹扫捕集 

33 丙烯腈 水质丙烯腈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HJ/T73-2001 

气相色谱仪（FID

和 ECD）+全自动

顶空进样器 

34 石油类 水质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

红外分光光度法 
HJ 637-2012 

红外测油仪 

35 动植物油 红外测油仪 

36 苯系物 
水质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

集/气相色谱-质谱法 
HJ 639-2012 

单四级杆气质连

用仪(GC-MS) +

吹扫捕集 

37 硫化物 

水质硫化物的测定流动注射-亚甲

基蓝分光光度法 
HJ 824-2017 

流动注射全自动

水质分析仪 

水质硫化物的测定亚甲基蓝分光

光度法 
GB/T 16489-1996 紫外分光光度计 

38 挥发酚 

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-氨基安替比

林分光光度法 
HJ 503-2009 紫外分光光度计 

水质挥发酚的测定流动注射-4-氨

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
HJ 825-2017 

流动注射全自动

水质分析仪 

39 气体硫化氢 分光光度法 

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

析方法》（第四版增补

版）国家环保总局

（2007 年） 

紫外分光光度计 

40 臭气浓度 
空气质量恶臭的测定三点比较式

臭袋法 
GB/T 14675-1993 / 

41 气体氨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533-2009 紫外分光光度计 

42 厂界噪声 / GB 12348-2008 多功能声级计 

十、检测质量控制 

（一） 仪器控制 

http://www.sepa.gov.cn/image20010518/3839.pdf
http://www.sepa.gov.cn/image20010518/3839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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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监测仪器、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

期内使用。自动监测仪器每 30 天进行设备校对，每次维修

后进行校对，并记录存档。 

（二）现场采样控制 

采样应按标准规定的方法或国家质量监督部门、资质认

定机构的有关规定执行，也可以按有效合同或同客户商定的

采样方案。 

监测人员应熟悉和了解本专业范围内样品的采集程序

和方法。对每位新参加采样人员应进行采样前的培训。采样

人员应提前做好采样设备、器具、物资等准备工作，如大气

和废气采样设备的流量校准、采样管的清洗与干燥，噪声测

量仪的声级校准，水和废水采样器具和盛样容器的清洗、固

定剂的配制等。 

水质采样中，清、污采样器具不得混淆。样品室内水质

采样瓶与污染源废水采样瓶应分开存放，不得混用。需加固

定剂保存的水质样品，由采样人员在现场加入。采样过程中

不得离开现场，不准吸烟。每个样品采完后及时在包装容器

上贴好标签、作好标识，并在现场采样记录单上做好详细采

样记录。 

防止采样过程中样品被污染，需采集全程序空白样，全

程序空白和实验室内空白两种试验结果之间应无明显不合

理差异。现场采样时，按照样品数量的 10%采集样品平行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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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密码平行样。运输过程中，应避免样品污染、变质，防止

盛样容器破损。 

（三）分析过程控制 

盲样测定的结果判定依据见标准物质证书规定的不确定

度范围。 

空白值测定，现场全程序空白测定值小于方法的检出限为

合格；试剂空白实验时做两个空白平行样，平行测定的两个

空白实验值相对偏差不得大于 50%为合格。若空白值在控制

限内可忽略不计，若空白值明显超过正常值，则表明实验过

程有严重污染，样品测定结果不可靠。 

平行样测定，常规批量分析中，应随机抽取样品总量的

10-20%做平行测定，平行双样测定值的相对偏差不得大于标

准方法规定。 

做加标回收率的测定时，加入标准物质的量与样品中待

测物质的浓度水平相等或接近。一般情况下要求加标量不大

于样品中待测物质含量的 0.50～2 倍。加标回收率参考具体

样品分析方法规定的回收率。 

人员比对（两个或两个以上）、设备比对、方法比对、

留样复测测定值的相对偏差不得大于标准方法规定。若方法

未规定，相对偏差不得大于 10%。 

（四）结果的控制 

质量负责人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对质量控制的监控方法、

监控计划、监控结果以及比对验证结果的有效性进行统计，

最后应对测试的有效性和结果准确性给予评价，并记录在

《年度质量控制结果统计表》中，以便及时发现可能影响测

试结果的潜在不合格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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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对质量控制结果的统计，当发现质控结果超出预定

的判据或可能影响测试有效性和结果准确性的潜在不合格

因素时及其它需改进事项，应按照《纠正和预防管理程序》

执行。 

十一、监测结果公开时限 

1.基础信息随监测数据一并公布，基础信息、自行监测

方案如果有调整变化时，应于变更后的五日内公布最新内容。 

2.手工监测结果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布。 

3.自动监测数据应实时公布监测结果。 

4.每年一月底前公布上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。 


